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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００１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产

、

销快讯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产、 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５

，

５９３ ３

，

５２９ ５３

，

６３９ ３４

，

１５２ ４

，

４８２ ３

，

４５２ ５２

，

３５８ ３３

，

５８５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９

，

１７４ ５

，

７１３ ６７

，

６２７ ４８

，

６２０ ４

，

７１２ ４

，

６０１ ６６

，

２２４ ４６

，

２５２

ＪＭＣ

品牌皮 卡及

ＳＵＶ

７

，

８４３ ４

，

８０６ ６１

，

６８８ ３５

，

１８３ ５

，

７１７ ３

，

７４４ ６０

，

４１７ ３４

，

８５１

合计

２２

，

６１０ １４

，

０４８ １８２

，

９５４ １１７

，

９５５ １４

，

９１１ １１

，

７９７ １７８

，

９９９ １１４

，

６８８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

000562

证券简称

：

宏源证券 编号

：

临

2011-001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北京金融大街等十六家证券营业部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对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实施经纪人制度进行了现场核查， 对公司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无异议 （详见

2009

年

11

月

6

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公司证券营业部向所在地证监会派出机构分别报送了实施

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备案材料。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经所在地证监会派出机构现场核

查， 公司已有十六家证券营业部获准实施证券经纪人制度， 分别为： 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

业部、 北京东四环中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北洼路证券营业部； 天津滨海新区南海路证券营

业部； 大连友好路证券营业部、 大连开发区新桥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源深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中山北一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妙境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浦北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康定

路证券营业部； 南宁桃源路证券营业部、 柳州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桂林上海路证券营业

部； 长沙韶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昆明祥云街证券营业部。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元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508

证券简称

：

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

2011-001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杭州老板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

2010

】

1512

号） 批准， 杭州老板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

A

股）

4,000

万股， 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24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000

万

元， 扣除发行费用

5,733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

90,267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 【

2010

】 第

290

号 《验资报告》。 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 《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

【

2010

】

375

号） 同意，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 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负责办理公

司章程修订和工商登记变更及其他相关手续。

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5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330184000022577

，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

资本由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变更为壹亿陆仟万元， 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

市）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

。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

：

601958

股票简称

：

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01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比上年

同期增长

50％

以上。

3

、 本次预计的经营情况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 （经审计） 业绩

1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49,481,249.25

元人民币

2

、 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

三、 业绩变动原因

2010

年， 钼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提高， 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 加强生产运行

管理， 加大市场运作， 深入挖潜增效， 使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四、 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投资。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25

股票简称

：

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

2011-00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

以专人送达及邮件通知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

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 同意 《向兴业银行湘潭支行申请叁仟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兴业银行湘潭支行申请叁仟万元综合授信， 以上融资由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赞成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二、 同意 《向广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申请叁仟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广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申请叁仟万元综合授信， 以上融资由湘潭电化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赞成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三、 同意 《向长沙银行高信支行申请壹仟伍佰万元全额质押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同意向长沙银行高信支行申请壹仟伍佰万元全额质押银行承兑汇票， 以上融资由湘潭

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赞成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0059

股票简称

：

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

2011-002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公告， 并于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与有

关各方研究论证重组方案，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资产

重组的相关议案。

由于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200770

证券简称

：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

2010－04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14.1.1

条、

14.1.3

条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暂停

上市。 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的 《证券时报》、 《大公报》 上， 公告编号：

2010－

017

。

目前， 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 逐一落实和实

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国外订单的生产正有序进行。 公司将继续抓好国外订单的生

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 加强内部管理， 严控成本， 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财政补贴的公

告》， 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 《证券时报》、 《大公报》 上， 公告编号：

2010－

048

。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

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 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 《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报纸和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修订）、《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

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

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

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信”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１

，

０１７．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０２

号文核准。 东方国信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１６６

，该代码同时适

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

量的

１９．６５％

，即

２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

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

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

推介会。

６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

＂

协会

＂

）登记备

案的机构，包括广发证券自主推荐且已向协会报备的询价对象。

７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

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

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

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８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

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只能申报

１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

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９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最高申购数量和申报

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４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申报数量必须是

４０

万股。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

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

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１１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

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应按

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１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进行配售。 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并且申购资金有效的

股票配售对象，将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序，然后依次配号，每

一个股票配售对象配

１

个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周一）上午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

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

５

家配售对象，每一家配售对象获配

４０

万股。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２００

万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

量直接进行配售。

１３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

额部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启

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４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５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周二）刊登的《北京东方

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中详细披露。

１６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或网上申购不足且向网下

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２００

万股；网下报价情况未

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７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五家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

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ｎｃ．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提示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

周四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

价截止日

（１５：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周三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

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周四

）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

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下午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周五

）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３０－１５：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网下申购配号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周一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周二

）

刊登

《

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在

深圳、上海和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

Ｔ－５

日

，

周五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二楼宴会厅

Ｂ

厅

深圳市福田中央商务区福

华一路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８９８８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Ｔ－４

日

，

周一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紫金楼三楼盛事堂一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８８８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

Ｔ－３

日

，

周二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国寿会议中心

二楼金融大讲堂

北京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

中心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３６６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 所办理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成为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

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

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只能申报

１

档价格。 申报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

限定为

４０

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１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填写

１

档申报价格；

（

２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的申报价格是

Ｐ１

，对应的申报数量为

Ｑ１

，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若

Ｐ１≥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

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

量；申报数量不等于

４０

万股。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

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

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

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９

号叶青大厦

Ｄ

座

１１０８

电 话：

０１０－６４３９８９２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３９８９７８

联系人：陈桂霞、刘彦斐、李岩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电 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 ６７５

、

６９１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1月 6日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国信”、“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０２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ｂｏｎｃ．ｃｏｍ．ｃｎ

），并置备于发

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

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１

，

０１７．６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摇号配售与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帐户的机构投资

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

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

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

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９

号叶青大厦

Ｄ

座

１１０８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９８９２０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

６７５

发行人：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月6日

特别提示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修订

)、《

关于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以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

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

公布的

《

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2009

年修订

)。

重要提示

1、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达信息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3,000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2010]1905

号文核准

。

万达信息的股票代码为

300168，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

初步询价及网上

、

网下申购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

数量的

20.00%，

即

600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

。

3、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T

日

(2011

年

1

月

14

日

)，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

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

4、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2011

年

1

月

7

日

(T-5

日

)

至

2011

年

1

月

11

日

(T-3

日

)，

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

现场推介

。

只有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修订

)

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自主

选择在北京

、

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

5、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

配售对象参

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

，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

报

。

配售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6、2011

年

1

月

11

日

(T-3

日

)12: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

主承

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

、

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除外

)

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价

。

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

，

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

报价

，

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7、

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

，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100

万股

，

且申报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0

万股的整数倍

；

同时每档申

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600

万股

。

8、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综合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及未来成

长性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

，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

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

9、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

；

配售对

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

，

未及时缴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

，

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在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予以披露

，

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10、

当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

，

如果网下资金有效的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

，

则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

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

，

以每

100

万股为

1

个号进

行顺序配号

，

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总共将摇出

6

个中签号码

，

每个中签号码获配

100

万

股

。

11、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12、

回拨安排

：

网上申购不足时可以向网下回拨

，

由参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申购

，

仍然

申购不足的

，

可以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

。

如发生回拨情况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回拨方案及具体安排

。

13、

有关询价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2011

年

1

月

18

日

(T+2

日

,

周二

)

刊登的

《

万达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披

露

。

14、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如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

足

20

家

；

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预期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

销商

)

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600

万股

；

网上申

购不足

，

且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

如发生以上情形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

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

15、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16、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

，

请仔细阅读

2011

年

1

月

6

日

(T-6

日

)

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

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

报 网

www.secutimes.com;

中 国 资 本 证 券 网

www.ccstock.cn)

和 发 行 人 网 站

(www.

wondersgroup.com)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同时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

报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T- 6

日

1

月

6

日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T- 5

日

1

月

7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T- 4

日

1

月

10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T- 3

日

1

月

11

日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15: 00

截止

)

T- 2

日

1

月

12

日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

演公告

》

T- 1

日

1

月

13

日 刊登

《

发行公告

》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

网上路演

T

日

1

月

14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

(9: 30～15: 00；

有效到账时间

15: 00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9: 30～11: 30，13: 00～15: 00)

根据网上申购初步结果确定网上向网下回拨数量及网上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T+1

日

1

月

17

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

日

1

月

18

日

刊登

《

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3

日

1

月

19

日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1、T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2、

上述日期为正常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与

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

3、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二

、

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民生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

推介工作

，

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

1、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2011

年

1

月

7

日

(T-5

日

)

至

2011

年

1

月

11

日

(T-3

日

)，

在上海

、

深圳

、

北京三地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

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2011

年

1

月

7

日

(T- 5

日

,

周五

)

9: 30～11: 30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浦江楼三楼长安厅

(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33

号

)

2011

年

1

月

10

日

(T- 4

日

,

周一

)

9: 30～11: 30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宴会

I

厅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

2011

年

1

月

11

日

(T- 3

日

,

周二

)

9: 30～11: 30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二楼聚宝厅

(

北京市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

)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

，

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咨询电话

：

010-85120190

2、

初步询价安排

(1)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

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2)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以

2011

年

1

月

11

日

(T-3

日

)12:00

前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

，

因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

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

(3)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7

日

(T-5

日

,

周五

)

至

2011

年

1

月

11

日

(T-3

日

,

周二

)9:30

至

15:00。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

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

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

，

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

，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下限为

100

万股

，

且申报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0

万股的整数倍

；

同时

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600

万股

。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

且

P1＞P2＞P3，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Q1、Q2、Q3，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

则若

P＞P1，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P1≥P＞P2，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

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

若

P2≥P＞P3，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

若

P3≥P，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Q3。

(4)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

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5)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

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

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三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1、

发行人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史一兵

住 所

：

上海市桂平路

481

号

20

号楼

5

层

电 话

：021-24178888

联系人

：

张令庆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岳献春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电 话

： 010-85120190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

月

6

日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2010]1905

号文核准

，

招股说明书

(

招股意向书

)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

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和发行人网站

(www.wondersgroup.com)，

并置备于发行人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

住所

，

供公众查阅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 行 股 票 类 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 行 股 数

3, 000

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 行 方 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 行 对 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

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 销 方 式 余额包销

发 行 日 期

T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1

月

14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

《

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

发 行 人 联 系 地 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600

号五楼

发 行 人 联 系 电 话

021- 24178888

保 荐 机 构

(

主 承 销 商

)

联 系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 18

层

保 荐 机 构

(

主 承 销 商

)

联 系 电 话

010- 85120190

发行人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

月

6

日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